
将一切纷争倒回原点，一个问题始终绕
不开：老产证的 71.8 平方米和新产证的
73.71 平方米，这结结实实的 1.91 平方米的
面积差，到底是怎么来的？
日前，记者与黄浦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事务中心取得了联系。该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经查看内部档案，周阿婆此前出
售的这套房屋确实在多年前有过面积的调
整，而且不仅是这套房屋，实际上，整栋楼的
和这套房屋对应的室号全部都增加了 1.91
平方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上述负责人表示，他们通过查看房管局

测绘部门的档案后发现，原来，在 2003 年，
周阿婆楼上的一个业主曾经向测绘部门反
映产证面积有问题，经过工作人员到现场查
看后，把整栋楼的与该房屋对应室号的房屋
都增加了1.91 平米的产证面积。不过，该负
责人也表示，对应室号房屋的其他权利人，
如果没有去相关窗口办理过产证相关的业
务，是不知道改动过产证面积这一情况的。
“我们的数据是房管局的测绘部门上传的，
所以我们只有在办理登记的时候才会发现

数据跟产证面积不符，之后才会启动更
正。”

黄浦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解释，一般来说，如果这些房屋的
权利人来做过变更、买卖等，窗口都会对他
们的产证面积进行调整。

就周阿婆的案例来说，该负责人认为，
在办理完继承手续、拿到新产证之前就去挂
牌和签署买卖合同，那么风险是比较大的，
“（产证面积和数据库面积不一致）的案
例，虽说不是经常有，但我们确实是碰到过
一些，尤其是比较老的房子。”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现在二手房的网签
备案系统和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的
大数据是一致的，“这个二手房网签系统，
其实现在中介也是有的。”她表示，如果市
民在卖房时直接通过线上网签的方式进行
房屋交易，一旦存在产证面积和数据库里的
不一致的问题，可以及时发现，窗口也会进
行调整，但如果在网签前就有签订纸质合同
的环节，那么一定要慎重对待。

晨报记者 姚沁艺

回顾此前交易和诉讼过程，小雨觉得，
从一家人拿到那张面积多了 1.91 平方米的
产证的那一刻起，后续似乎做什么都注定要
承担损失。
那么，就这一案例而言，周阿婆一方当

时有没有存在其他诉讼角度的可能呢？
上海信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蒋

振伟律师认为，在这起案件中，因为房屋
是按照整套交易的，而 1.91 平方米在整套
房屋的面积里所占的比重又比较低，如果
以房屋面积存在误差这个角度来主张合
同无效或者可撤销，其实难度是非常大
的。
蒋振伟律师认为，从诉讼技术的角度上

来说，周阿婆当时还没有办完继承公证是一
个切入点：因为如果没有办理过继承，怎么
知道老太太是不是这套房子的产权人？是
不是还有其他的继承人跳出来说他们也是
有相关产权呢？从这个层面上说，老太太签
署这个合同的本身的权利来源上面，实际上
是不清楚的。

其次，在庭审过程中，周阿婆方面主张
这个合同存在重大误解。但是，蒋振伟律师
认为，存在重大误解之后，是要有行动的，并
不是说觉得有重大误解，不继续交易就可以
了，有重大误解是合同可撤销的一个前提，
老人认为有重大误解，那么就应该直接去打
一个合同撤销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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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产证面积多了 1.91平方米
九旬卖家却因此损失 10余万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庆丰村四队 [宅基地使用证，证
号：沪集宅（川沙）字第 045744 号，合庆镇农村建房用地许
可证：浦合土字（2010）第 759 号，宅基地使用人俞三妹
（亡）、顾爱良、顾爱新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庆丰村四队顾家
宅 107号[宅基地使用证，证号：沪集宅（川沙）字第 045731
号，合庆镇农村建房用地许可证：浦合土字（2004）第 1557
号、合庆镇农村建房用地许可证：浦合土字（2004）第 9715
号宅基地使用人顾鼎初（亡）、顾燕华、顾燕萍等]。
根据沪（浦）预征地告[2022]第 352 号《征收土地预公

告》，上述房屋已列入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张江医疗器械
产业园 17号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征收范围。
目前，本项目进入征地房屋补偿工作阶段，由于联系

不到你户相关权利人，故无法送达房屋征收相关文书，也

无法与你户进行协商，请你户相关权利人在见报起 7 日内
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联系，并提供有效的房屋权属 （产
权）证明、身份证明、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确保房屋征收
相关文书的送达，以便协商房屋征收补偿事宜，逾期我公
司将按规定对你户房屋征收补偿相关事宜通过本基地公
示栏予以公告。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17:00
联系地址：祖冲之路 1500 号 2号楼
联系人：牛俊
联系电话：13524217877
监督电话：13916838578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浦东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
限公司

附件一：
送达告知书(1)

俞三妹（亡）、顾爱良、顾爱新等（户）；顾鼎初（亡）、顾燕
华、顾燕萍等（户）：

根据沪（浦）预征地告 [2022]第 352 号《征收土地预公
告》， 上述房屋已列入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张江医疗器械
产业园 17 号地块土地储备项目征收范围。现告知，此后相关
文书将直接送达可以直接送达的共有人，收到文书的共有人
应当转送其他共有人，并以户为单位进行协商。

特此告知

上海市浦东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3年 4 月 10 日

公 告

年逾九旬的周阿婆继承了过世老伴位于黄浦区的房屋，但一直没有更新产证。去年，和买家签订完《房地产买卖合同》
后，一家人按照房产中介介绍的流程，去黄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领取新产证，却被告知老产证上房屋登记面积有误，更新
后的产证面积，比原先多出了 1.91 平方米。

周阿婆一家遂想让买家补偿部分差价，但协商无果，被买家诉至黄浦法院。最终，法院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周阿婆不仅
补偿没要到，还需要支付违约金、诉讼费、对方的律师费、保全费等，总计 16 万余元。

拿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周阿婆的外孙女小雨（化名）哭笑不得。在她看来，面积有误不是自家的错，但现实情况却是，
一家人根本不知道去找谁，来讨这 1.91 平方米的“说法”。

“我外婆这套房子在黄浦区，虽然房龄
老一点，但小区环境、楼层、户型都很好，所
以当时看房的人也非常多。”小雨回忆，
2022年 3月 4日，房产中介表示有人看中
了周阿婆的房子，让他们第二天去签合同。
“那时，其实我外婆的继承公证和新的

产证都没有下来。”小雨说，中介当天并未
对此情况提出不能交易，还在对接微信群
里拟好了交易流程：“成交价格 772 万元，
房屋定金 35 万元，公证委托下来转付业主
10万元，剩余定金 25万元由中介保管，新
产证出来当日居间方转付 25万元。”
2022年 3月 5日，经过进一步协商，双

方通过房产中介签订了 《房地产买卖合
同》。合同显示，双方约定出售的房屋建筑
面积为 71.8 平方米，房价款共计 430 万元，
并约定签约当天买家支付 35 万元定金，网
签时再支付 290 万元。双方另签订《协议
书》，约定买家在 430万元房款基础上，在
办理房产转移登记当日另行支付卖方装修
补偿款 342万元。
合同签订后，买家按照约定支付了定金

35万元。周阿婆一家也着手办理继承公证
和领取新产证的相关手续。
2022年 6月初，周阿婆一家前往黄浦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相关手续。工作人
员告知他们，房屋内档材料面积登记有问
题。6月 16日，周阿婆领到了新的房产证，
赫然发现新产证上，房屋面积变成了 73.71
平方米，比老产证上的面积增加了 1.91 平
方米。
“根据当时这个小区房屋的单价，足足

相差了 20万元左右。”小雨说，得知产证面
积增加后，一家人试图通过中介和买家协

商，希望买家能补一些房款，但协商无果，也
没有成功网签。
僵持良久后，买家向黄浦法院起诉周阿

婆，要求法院判令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庭审中，周阿婆方面主张，因房屋面积

登记有误，导致老人对面积有重大认识错
误，在设置挂牌价和成交价时作出不真实的
意思表示，合同的签署存在重大误解。
对此，法院认为，双方在房屋买卖合同

及协议书中就房屋转让价款仅约定了房屋
总价，并未约定每平方米的单价，结合二手
房买卖中房屋一般按套计价的交易惯例，应
认定双方就系争房屋是采取按套定价的交
易方式，双方在合同中也未约定有关房屋价
格需以实际面积“多退少补”的条款，故周
阿婆无权要求买家就房屋建筑面积的差额
增加房屋价款。
判决书还显示，法院认为，周阿婆虽抗

辩认为系争房屋建筑面积登记有误，导致
老人在签署合同时对面积发生重大认识错
误，构成重大误解，但鉴于系争房屋原权利
人为周阿婆的配偶，配偶过世后，系争房屋
由周阿婆继承。周阿婆理应对系争房屋的
相关情况有清楚的认识，况且系争房屋的
面积误差仅占房屋实际建筑面积的约
2.58%，并不会对房屋实际使用造成根本性
变化，故周阿婆的相关抗辩意见法院不予
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合同继续履行，周阿婆

应配合买方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交付房屋，
并支付买家违约金 5万元、律师费 4 万元。
案件受理费 65840 元、保全费 5000 元，也
均由周阿婆负担。

“在上海买任何一套房子，说白了肯定
都是先把单价和产证面积乘一乘。”小雨
说，一家人发现面积改动后，一直和中介沟
通，希望通过中介与对方协商，补偿部分差
价，但对方始终没有让步。
6月 16 日，小雨收到买方通过中介发

来的信息，显示：“请根据双方所签之买卖
合同以及双方维护群内中介确认之补充协
议规定，在 2022 年 6月 18 日上午到中介
网签中心履行合同，完成网签。”
“我们一直提出协商，他们却发来这段

话。”小雨表示，她觉得对方要求配合网签
的态度很强硬，担心之后说不清楚，所以在
咨询律师后，在 6月 17 日发了一张函件，
要求买方支付房屋面积差价，并写明金额
可以协商，“这也是为了说明，我们不是无
故不配合网签的，而是面积上出现问题
了。”
6 月 18 日，买卖双方在网签中心首次

见了面。“我们当时提出，如果不能接受按
照单价补差价，那么 10 万元、8 万元都
行，如果一点都不补，老人家心里确实是
接受不了，但对方还是不同意。”小雨表
示，之后，她听闻买家想通过法律途径解
决，又编辑了一段话，希望中介转发给买
家：
20 多万不是小数目，老人家自己攒攒

可能要几十年，之前的老产证是因为历史
原因造成的错误，那么这因他人错误造成
的 2 平方米价值本就是卖方应得的权利，
所以产证的 2平方米是我们的底线，毕竟
买家最终过户后也是实打实能获得新增加
的 2平方米的产证面积……这件事情是历
史原因造成，就像贵方说的不是你们的责

任，但同样也不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本知道
房子应该是 73.71（平方米）的面积，我们
肯定一开始也就会按照这个面积去出售
……”
小雨同时托中介转达，诉讼对双方来说

都成本高昂、费时费力，希望还是可以协商。
然而，最终，一家人还是拿到了败诉的判决
结果。法院判决由周阿婆承担的费用加上
周阿婆自己请律师的费用等，林林总总可能
支出了快 20万元。
小雨坦言，考虑到如果上诉，又需要支

出 7万余元的诉讼费，结果也未必能百分
之百胜诉，加上外婆已经 90 多岁，实在经
不起折腾了，最终一家人放弃了继续上诉的
想法。
小雨说，事后，她曾询问过主审法官，像

外婆遇到的这种，签了合同后才发现产证面
积有误差的情况，如何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权
益，“法官说，我们这个情况太特殊，法律上
现在在这方面也是空白，没有具体的法条可
以依据。”
可是，回过头盘点整个事情，周阿婆

一家人依然感到不甘：“买家以后卖房子，
多了面积其实他们也能获益。”“交易继
续，那么中介就能正常拿到佣金，所以我
们的中介费也一分没少交。”“不动产登
记中心窗口也没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老
产证面积不对，毕竟老产证是 20 年前的
了。”
在小雨看来，买家得到了多出的产证面

积、中介照常拿到了佣金、政府部门也没给
出解释，而面积的误差明明也不是外婆的
错，老人却实打实承担了所有损失，“我们
又找谁去说理呢？”

“这件事情上，其实买家也承担了相当
大的风险和压力。”日前，记者和买家的委
托诉讼代理人，上海通佑律师事务所刘逍舟
律师和张诺律师取得了联系。
刘逍舟告诉记者，他刚刚接手这起案件

时，从买家手中拿到的第一份材料，就是周
阿婆方面通过中介发给买家的一份《要求
支付房屋面积差价之函件》。
这份落款为 2022年 6月 17日的《函

件》提到：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约定的面
积多 1.91 平方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贵方应补足
我方房屋面积差价，即人民币：20.5365 万
元，我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对差价金额
双方可进一步协商确定……”
张诺表示，买家购买这套房屋是用于自

住，本就想着能尽快入住，“买家当时觉得
我只是来买房子而已，怎么对方搞出这么多
花头来，他们也很无奈，所以才过来求助律
师。我们也本着好好协商的态度，希望降低
双方的损失，但是对方很强势，我们无奈之
下只能诉讼了。”
张诺说，虽然买家赢了官司，但实际上也

承担了不少风险和损失。比如，如果交易正常
进行，买家可以有100万元的房贷。但是，法
院针对二手房的买卖合同纠纷，需要提前将
剩余全部房款打入法院的指定账户中，因此，
为了保证诉讼顺利进行以及后续交易顺利完
成，买家只好东拼西凑了100万元现款。此
外，因案件的诉讼时间比较长，买家只能在
黄浦区租房，租金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
“我方的当事人除了在资金上承担了

压力，生活上也造成了不便，毕竟涉及到诉
讼，不紧张、不耗费精力那是不可能的。”张
诺表示。
刘逍舟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是一个比较

大的交易，双方所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
的，在本起案件中，产权人去世以后，继承人
如果能及时去公证机构或法院办理变更产
权的手续，也就是俗话说的“去名字”的话，
其实能稍微规避掉有关的风险。
刘逍舟表示，同时，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房产中介本身的属性决定了他们是要促成
交易的，但是交易中的风险还是由买卖双方
自己来承担的，所以还是建议想要交易房屋
的人群，在进行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能够
及时咨询专业人士。

“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当时肯定是信
任中介的说法。”小雨称，签合同前中介明
知外婆没有做好继承，但还是拉着一家人和
对方签了合同，“作为中介来说，他们当时
应该去规避风险，但是他为了赶紧促成这一
单交易，就把这个东西签掉了，后面发生的
问题，他们也没有管。”
那么，中介是怎么看待周阿婆这次的交

易的呢？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当初周阿婆卖
房子的房源维护人小徐。
小徐告诉记者，中介的系统是可以连二

手房交易平台的，但周阿婆当时要卖的房子
情况稍微有点特殊，“当时产调没法拉出

来，因为这是很老的一本产证。”
而对于目前周阿婆面临的情况，小徐也

向记者表达了看法：“二手房的买卖跟新房
不一样，新房可能还会按照面积来，二手房
的话，我们卖的这套房子，客户感知到的，就
是这个房子实际的使用率。他们当时打官
司，也是买方胜诉了，还是跟着我们二手房
的交易合同文本来的。”
记者又询问为何在拉不出产调的情况

下，中介没有提醒周阿婆先去做好继承、拿
到产证，而是直接签了合同。小徐对此表示
需要问下经理，但后续，记者并未接到中介
公司进一步的解释。

1.91平方米的麻烦 卖家的不甘

买家的无奈 诉讼的角度

面积之差的背后

中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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